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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网上查询获悉，

根据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的申

请，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惠州市中院”）对光大银行提出的

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惠州浩宁达”）破产清

算一案进行了登记立案。惠州市中院于近日向惠州浩宁达下发了《异议通知书》

[（2020）粤13破申41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子公司被申请破产的基本情况 

1、事件起因 

2017年11月29日，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协议》，约定：光大银

行向公司提供的最高授信额度为8000万元(具体授信额度：一般贷款为5000万元，

银行承兑汇票为3000万元），有效使用期限为2017年11月29日至2018年11月28日

止。同日，惠州浩宁达作为保证人与光大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综合授信协议》（主合同）约定的最高授信额

度80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手续费、违约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基于上述授信协议及担保，公司与光大银行先后签订了《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协议》及《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光大银行为公司开立了金额为

410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及金额为3000万元的国内信用证。 

2018年7月份，光大银行在深圳法院网上诉讼服务平台上查询发现公司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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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浩宁达已涉及多个重大诉讼案件，构成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综合授信

协议》的违约事件。光大银行故依据合同约定要求提前收回未到期债权，并要求

按日万分之五的逾期罚息利率对公司计收利息。同时，要求惠州浩宁达依约对公

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诉讼情况 

光大银行以借款合同纠纷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公司及相关

担保方惠州浩宁达，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对该纠纷作出

（2018）粤0304民初30637号、（2018）粤0304民初30642号一审判决，判令公司

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光大银行支付欠款本金49,515,397.5元及罚息、案件

受理费、保全费等。 

3、惠州浩宁达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情况 

近日，公司通过网上查询获悉，光大银行已向惠州市中院提出对惠州浩宁达

进行破产清算。惠州市中院对光大银行提出的对惠州浩宁达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进行了登记立案，并向惠州浩宁达下发了《异议通知书》[（2020）粤13破申41

号]。 

二、 被申请破产清算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055382683U 

3、 注册地址：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山七路 

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5、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6、 法定代表人：刘文斌 

7、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18日 

8、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经营电工仪器仪表、微电子及元器件、电动汽车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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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电站及充换电设备、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检定装置、箱式移动电池储能电站、

储能单元、光伏逆变器、离网并网光伏发电设备、离网/并网光伏电站设计、安

装、运营；水电气热量仪器仪表、水电气热计量自动化管理终端及系统、成套设

备及装置、电力管理终端、购电预付费装置、微功率无线产品系列、光电直读模

块、能源监测、油田及配电网数据采集、分布式能源及合同能源管理系统；上述

相关业务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销售：

公司自产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物业服务；机器人、机电设备、智能仪器与

设备、智能汽车（不含小轿车）计算机硬件、汽车智能控制模块、汽车仪表、汽

车多媒体、电机驱动器、控制器、车联网产品、充电桩的技术开发、生产及销售；

汽车租赁服务；铜、铁、金属材料、黄金制品、白银制品、铜合金片的加工及销

售、国内贸易、物资供销；铜丝、金丝的加工及销售、电线电缆的销售；净水电

器产品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视频监控软件、数字硬盘录像机、摄像头及

周边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三、 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如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光大银行对惠州浩宁达的破产清算申请，

惠州浩宁达将进入破产程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公司将丧失对其控制权，惠

州浩宁达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惠州浩宁达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为

15,000.00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3,680.11万元，净值11,319.89万元。惠州浩宁

达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该长期股权投资可能存在不能收回的风险，公司将按相

关规定对该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截止到2020年3月31日，惠州浩宁达未经审计的账面资产总额33,657.90万元，

负债总额23,466.02万元，净资产10,191.88万元，营业收入201.76万元，净利润

-364.48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惠州浩宁达的债权净额约为2,343.51万元，

虽然惠州浩宁达账面净资产尚有10,191.88万元，但惠州浩宁达清算资产尚需经

过资产评估，该债权可能存在因不能足额偿付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公司将按相关

规定对该部分债权计提相应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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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惠州浩宁达对公司多项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惠州浩宁达破产清算中如

偿还对公司担保的债务，偿还金额与惠州浩宁达账面净资产之间的差额，将作为

公司的投资损失。 

四、 风险提示 

公司正加紧与相关债权人积极协商，拟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尽快与相关债权

人就债务解决达成一致意见。惠州浩宁达被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将依

据破产清算结果确定，公司将持续关注惠州浩宁达破产清算事项的进展，并按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异议通知书》[（2020）粤13破申41号]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